
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查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

投資及經營加油站事業執行情形，涉有未盡

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審計部函報：稽查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

台糖公司)投資及經營加油站事業執行情形，涉有未盡

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乙案，案經函詢經濟部、台糖公司

就有關事實提供相關卷證資料，復於民國(下同)99 年

11 月 9 日約詢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（下稱國營會）及

台糖公司等相關主管人員到院說明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茲

臚列調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台糖公司投資加油站事業可行性研究報告，偏離市場

實況，復未考量站址區位，致未達計畫績效，核有疏

失。 

(一)依經濟部所屬事業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編審要

點（下稱編審要點）第 4 點規定：「專案計畫應對

投資環境、計畫之投入產出，諸如人力、財務、產

出、市場預測等內外在因素作周延審慎之考量；對

成本效益應作精密之評估……」 

(二)查台糖公司因應該公司製糖業務萎縮，為轉移閒置

人力，自 87 年起辦理加油站事業第一期至第四期

投資計畫。第一期至第三期之原計畫年平均銷售量

及營運年報酬率分別為 216,000 公秉、75,600 公秉

及 60,588 公秉暨 11.62％、11.07％及 11.5％，惟

近 5 年實際年銷售量及營運年報酬率分別 145,055

公秉、63,727 公秉及 64,796 公秉暨 4.0％、7.5％

及 11.6％等（第 4 期部分營運尚未滿 1 年不予列計

）。經核前揭預期營運績效與實際營運績效，除第



三期尚屬相符外，第一期及第二期投資計畫部分顯

有極大差距，第一期投資計畫部分之實際平均報酬

率甚至不及原定計畫之半數。 

(三)次查台糖公司辦理加油站事業投資計畫，其就國內

油品市場發油量預測，係參酌國內加油站市場之消

費通路及投資環境之成長趨勢，進行成本效益之評

估，復因政府積極鼓勵民間投資興辦設置加油站，

該公司於研擬各期加油站投資計畫之可行性研究

報告時，乃參酌經濟部能源局統計各縣市汽車加油

站數量及汽柴油銷售情形等為據，訂定每站之預計

發油量。惟依經濟部能源局統計 87 年至 99 年 6 月

止各縣市汽車加油站汽柴油銷售情形，以 87 年為

例，全台加油站每站每日平均售油量為 20.06 公秉

，其中台北市 48.76 公秉為最高，依次為台北縣

33.68 公秉、基隆市 29.33 公秉；澎湖縣為最低僅

5.66 公秉，依序遞增為台東縣 12.55 公秉、嘉義縣

13.82 公秉、南投縣 14.27 公秉、屏東縣 14.50 公

秉。銷售量高者，集中於北部及都會區域，其他中

、南、東部地區，則明顯偏低；88 年至 99 年 6 月

間亦成相同趨勢。又依經濟部國營會 91 年 4 月 26

日審查第 3 期加油站固定資產投資第 2 次計畫修正

會議資料，84 年至 90 年間，中、南部地區既有各

加油站平均每日售油量 23.73 公秉至 12.55 公秉，

亦僅為全台灣地區加油站平均每站每日售油量

25.94 公秉至 15.22 公秉之 82.45％至 91.48％，均

顯示中、南部地區市場經營加油站之獲利能力，遠

遜於台灣地區整體平均數。惟台糖公司可行性評估

係以國內加油站平均統計資料據以分析，並未單獨

針對該公司設站集中之中、南部地區，就其統計資

料分析評估效益及損益平衡點，致評估顯過樂觀。 



(四)再查經濟部自 76 年起逐步開放民間經營加油站後

，國內加油站數成長迅速，造成國內加油站平均每

站每日售油量快速下滑。經濟部於 85 年 6 月 26 日

修正「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」第 8 條（修正後為第

9 條），將使用非都市土地類別之用地申請設置加

油站者，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內，與同一路線系

統之道路既有或先申請之加油站入口臨街面地界

或都市計畫加油站用地地界，至少應距離 5 公里以

上之規定，修正開放為 500 公尺以上，大幅放寬設

站用地限制，更造成中、南部地區加油站平均每站

每日售油量，由 84 年的 23.73 公秉，快速下滑至

88 年之 12.55 公秉，顯示加油站市場經營競爭，愈

趨激烈。惟台糖公司亦未列入考量。另查國營會於

審查該公司各期可行性研究時，均提出每站日發油

量過於高估，與油品自由化後，加油站競爭將更形

激烈等不同意見，然該公司仍未慎酌該等審查意見

，重新評估計畫可行性，確實評估計畫效益，猶以

最終經營策略能達成 15 公秉為目標，配合多角化

經營，彌補售油量之降低等為據，評估籌建加油站

營運設施。惟 94 年迄 99 年 6 月止該公司加油站之

實際經營結果，各站平均每日售油量僅為 10.32 公

秉至 12.61 公秉間，其中 97 年 12.61 公秉係歷年

最高，惟亦僅為原預期 15 公秉之 84.1％，營運結

果明顯偏離可行性研究評估結果。肇致該公司所有

之 73 座加油站，共 188 座加油泵島，因績效未如

預期，嗣為節省維護成本，陸續停用 21 座加油泵

島，另預計再停用 9 座，加油機已拆除 33 部，尚

未拆除 21 部，其中又以大湖站及仁新站 4 座泵島

，各停用 2 座，占所設泵島 50%，亦足見該公司可

行性計劃評估有失客觀。 



(五)綜上，台糖公司辦理該公司加油站投資計畫，未確

依前揭編審要點第四點規定，對投資環境及市場預

測等作周延審慎之考量，致實際營運績效悖離預期

績效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台糖公司辦理第四期加油站固定資產投資計畫，因站

址勘選作業未洽，肇致縮減投資計畫，徒耗計畫作業

，核亦有疏失。 

(一)查台糖公司於 85 年開始辦理加油站投資計畫，原

由各廠成立「籌設加油站作業小組」，並於同年 85

年 10 月 1 日於該公司運務處成立油品事業組。嗣

為統一事權，爰於 92 年 10 月 1 日成立油品事業部

，逐步接收各廠經營之加油站業務，嗣 93 年 5 月

完全獨立運作，並開始主導相關營運計畫。台糖公

司於 96 年 2 月研提第四期加油站固定資產投資計

畫，預計自 97 年 1 月起，投資新台幣（下同）2 億

2,000 萬元，至 98 年 6 月完成增設 10 座加油站。

其可行性研究結論與建議中，亦稱:站地取得為設

站過程中最重要之前置作業，因法規限制頗多，影

響計畫工作至鉅，如土地取得順利，其平均每站每

日售油量 15 公秉目標，可再調高等語。顯示該公

司已知未來計畫工作存有申請籌設過程，涉及之管

理法令與相關許可證明申請作業繁複、地方政府費

時審查等，攸關計畫效益達成之問題，執行籌建站

址評選工作，本應更加審慎辦理。 

(二)惟查該公司執行本投資計畫，辦理各加油站站址勘

選作業情形，有下列缺失: 

１、中安加油站位於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與該

公司 91 年間共同推動之高雄航空貨運園區開發

計畫用地範圍內，該部已於 94 年 9 月 7 日召開

研商會議，作成不可設置固定建築物之決議，該



公司高雄分公司遲至 97年 5月 27日始函油品事

業部稱:中安站屬高雄航空貨運園區計畫預定

地，設置加油站不符經濟部決議等語。致於計畫

核定後，徒耗計畫作業，工作執行因此而中輟。 

２、義大加油站，於計畫陳報推動後，始重新衡酌與

同計畫之義楠加油站客源互有競合等問題，推翻

原擬籌建之規劃，工作因而停頓，拖延計畫執行。 

３、車行站、勝利站、鳳仁站及聚興站等定站址因未

臨接道路、站址參插苗栗農田水利會之土地而致

取得逾時、土地使用限制等因素而未能設站，顯

示站址勘選作業期間，未就站址使用條件，審慎

調查、分析客源，妥適評估效益。 

(三)綜上，台糖公司第四期加油站固定資產投資計畫，

未詳察計畫用地使用相關法令限制、不利籌建因素

，以審慎評估辦理時程，並妥適納為計畫站址勘選

考量，致計畫預算 97 年實際支用率僅 15％，嗣於

99 年 1 月以市場環境變遷等由，陳報經濟部同意停

止計畫推動，僅完成拓建 4 座加油站工作，核有疏

失。 

三、台糖公司辦理岡北站承租作業，評估作業草率，復未

考量油品供應合約計價因素，導致承接營業後年年虧

損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查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為達百站百億及盈餘上億

目標，規劃以每年租金 300 萬元，租賃既有之泉蒼

龍油品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之震東加油站(位於高

雄縣岡山鎮，嗣於 97 年 1 月 31 日更名為岡北加油

站），經該公司油品事業部於 96 年 9 月 19 日、11

月 6 日及 30 日 3 度簽報，嗣經該公司前董事長於

同年 12 月 12 日同意辦理。依上揭 96 年 11 月 30

日簽辦文件「一般建築及設備工程效益分析表」所



載，本站預計每日售油量 14 公秉，每月盈餘為 49

千元，全年盈餘 588 千元等。 

(二)嗣台糖公司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1 款規

定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0 年 8 月 21 日（90）

工程企字第 90030288 函釋，採限制性招標方式，

與震東加油站議價後，以 5 年 1,450 萬租賃經營，

於 97 年 1 月 28 日完成簽約。該公司另投資 109 萬

元辦理之「岡北站開站整修工程（POS 系統設備採

購部分）」、「岡北站開站整修工程」，分別於 97

年 3 月 24 日、4 月 28 日完工，並自同年 11 月 4 日

開始營運。 

(三)惟查台糖公司評估過程資料，係以該站原有之電子

售油數據資料為據，未考量該站原有業者之促銷手

法成本及鄰近同業之競爭情形，暨原有業者在雙方

簽約前於 96 年 11 月即已停止營業等不利因素，該

公司油品事業部仍樂觀估計每日發油量可達 14 公

秉，已有明顯疏失。 

(四)次查台糖公司前總經理於 96 年 11 月 30 日簽呈上

已批註建議租約簽定逃跑條款（未來如發油量降低

，租金隨之下降，否則協商解約）、如汽油發油比

率太低則協商調降租金等。案經該公司前董事長亦

批示簽約時儘量參酌總經理之建議，惟該公司油品

事業部於締約時，並未依示辦理，亦有疏失。 

(五)末查有關岡北站之供油條件，台糖公司未事先釐清

該公司與中油公司前於 93 年間簽定之供油合約適

用範圍，嗣請求中油公司給予該站之進貨折扣比照

該供油合約未果，致岡北站於 97 年 11 月 4 日始營

運，原有客源已嚴重流失，97 年、98 年及 99 年(10

月底止)日平均發油量降至 7.21 公秉、8.26 公秉、

9.01 公秉，遠不及原評估發油量，致 97、98 年分



別虧損達 601 萬餘元及 290 萬餘元，99 年迄 10 月

底亦虧損達 91 萬餘元，顯有明顯疏失。 

(六)綜上，台糖公司承租岡北站前，相關評估作業未考

量原有業者行銷模式、站區區域競爭態勢、業者提

前停業及該公司與中油公司間之供油合約之適用

範圍等因素，造成簽約後遲遲未能營業，客源流失

，徒耗租金、人事及水電等費用；又立約時亦未訂

定脫逃條款，有效降低租金負擔，肇致連年虧損，

核有疏失。 

四、台糖公司發展多角化經營作為，未能周妥考量法令及

土地使用限制，致迄未達成自訂績效，允應再行檢討

改善。 

(一)查台糖公司於 85 年 3 月 18 日、19 日規劃投資辦理

加油站事業之初，召開籌設加油站座談會議紀錄，

及於 85 年 10 月、87 年 8 月、89 年 1 月、96 年 2

月先後提出第一期至第四期加油站固定資產投資

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，均稱:加油站可附設便利商

店、廣告、洗車、修車業，將適時開發可提昇盈利

，並增加銷售汽、柴油以外之營業收入，以降低事

業經營風險等語。此亦為該公司於 89 年 7 月 5 日

因應國營會質疑部分加油站經營效能偏低，導致整

體投資加油站事業績效持續不彰，所提報之經營改

善措施，並預期 2 年後可望達成效益目標，始獲同

意繼續投資興辦。相關發展多角化經營工作，嗣陸

續納入其 94 年 9 月提具之「94 年至 99 年營運計畫

」、95 年 12 月「營運改造計畫」繼續推動，不僅

為該公司提昇事業經營績效之重要作為，亦為其一

貫之執行目標，冀以增加業外收益，降低事業經營

風險等。 

(二)惟據審計部查核相關多角化經營方案之執行情形



，有下列缺失: 

１、關於提昇付費方便性雖預計建置消費者以 IC

卡、聯名卡等付費服務方式，然截至 99 年 2 月

止，仍未依照自訂改善措施提供消費者上開服務

方式。 

２、關於辦理複合式商店雖預計廣泛開設經營複合

式商店，然該公司不僅未依其事業改造計畫擴增

經營站點，原既有之祥和、忠勇路加油站之複合

式便利商店，先後於 93 年 7 月、98 年 12 月停

止營業，複合式便利商店經營規模，反而益形萎

縮。 

３、關於發展農產品展示中心、簡易保養及車輛代檢

多元經營等項，除南州加油站外，原預計於大林

及太康加油站販賣醫療器材、鮮花、水果、餐飲，

於新進加油站設立便利商店、汽車美容區、汽車

簡易保養區，並成立咖啡休閒區等，惟截至 99

年 2 月止，仍未依照改善措施有效達成。 

４、關於招商設置行動電話基地台及廣告看板出租

等項，雖預計積極招商設置行動電話基地台及擴

大廣告看板出租規模，以增加營業收入部分，惟

該公司除未能擴大設置，增加收益外，原已租賃

之廠商個別租賃契約，先後於 97 年 12 月 31 日、

98 年 6 月 30 日屆期後，未再續租，亦未有效另

為招商出租，致設置行動電話基地台、廣告看板

出租規模，益形萎縮。 

(三)經詢據該公司稱:係受限於法規及專業人才限制、

各加油站用地分區使用限制，致未達預期效益等語

。上開證據顯示，該公司發展多角化經營作為，未

能周妥考量法令及土地使用限制，致迄未達成自訂

績效目標。 



(四)綜上，台糖公司為提昇盈利，爰擬訂多角化經營計

畫，亦曾執行經營複合式商店等項計畫，惟未能周

妥考量法令及土地使用限制，致迄未達成自訂績效

，允應再行檢討改善 

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二、三，提案糾正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

司。 

二、調查意見四，函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檢討改進見

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，函送審計部參辦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會議

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